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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政办公开 〔2020〕 5号

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

机关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

行政机关公文是承载政府信息的重要载体。为深入贯彻

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关规定,规范

公文公开属性认定,加强政府信息管理,提高政务公开工作

实效,促进政府行政效能提升,切实满足人民群众获取政府

信息的实际需求,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明确认定标准

各级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

和规范体式的文书,包括决议、决定、命令 (令 )、 公报、

公告、通告、意见、通知、通报、报告、请示、批复、议案、

函、纪要等,除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外,均须认定主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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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等公开属性。

1,主动公开。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

者参与决策的公文,其公开属性一般认定为主动公开。

各级行政机关要参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发文字号使用方

法,规范政府令、政发、政办发、部门发、部门办发等文件

的发文字号使用和印发范围,其公开属性一般应认定为主动

公开。

2.依 申请公开。涉及特定群体利益调整、无需公众广泛

知晓或参与决策的公文,其公开属性一般认定为依申请公

开。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各级政府,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部门及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派出机

构、内设机构申请获取。

3.不 子公开。涉及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;

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

的政府信息;涉及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

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;涉及行政机关人事

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内部事务信息;涉

及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

程稿、磋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

信息不予公开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,从其规

定。

二、规范认定流程

按照
“
谁起草、谁提出,谁审查、谁办理

”
的原则,公



文起草部门为公文公开属性认定的责任部门。由多个部门联

合制定的公文,公开属性由牵头起草部门负责认定。以政府

或政府办名义印发的公文,由代拟部门认定公开属性。

1.公文起草阶段。行政机关的公文签批单应设置公开属

性栏及情况说明栏。起草公文时,起草单位须在公文签批单

的公开属性栏目中填写拟定的公开属性。拟认定为依申请公

开、不予公开的,均需在情况说明栏中说明理由。

2,公文审核阶段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机构应对拟印

发的公文是否明确公开属性进行审核,未明确公开属性的,

不予履行发文程序。

3.公文制作阶段。行政机关印发的非涉密公文,要明确

标注公开属性。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,分别

在正文落款日期结束行左下方标注 “
此件公开发布

” “
此件

依申请公开
”
或

“
此件不予公开

”,发文登记簿 (含电子公

文办理系统 )也要逐件标注公开属性。

4.公文公开阶段。主动公开的公文,应 当在生成后及时

在发文机关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类栏目中公开全文,发布时限

不得超过公文生成后 20个工作日。依申请公开的公文,应

当在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类栏目列表页中公开标题及发文字

号,不公开内容,并标注 “
此件依申请公开

”。涉密和不予

公开的公文,应 当在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类栏目列表页中公开

发文字号,不公开标题及内容,并标注 “
此件涉密

”
或

“
此

件不予公开
”。



三、工作要求

1.落实工作责任。各级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明确本单位公

文公开属性认定工作职责,细化责任分工,建立健全工作制

度,开展业务培训,明确专人负责公文公开属性审核把关。

严格落实公开前保密审查机制,妥善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

系,确保相关工作落实落细。

2.动态扩展公开内容。各级行政机关每年要对本单位不

予公开的公文以及依申请公开较为集中的公文进行全面自

查,发现应公开未公开的要予以公开,可转为主动公开的要

予以主动公开。自查整改情况要及时报送本级政务公开主管

部门。

3.强 化监督检查。各级政务公开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相

关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牡查检查,对落实不到位的,督促立即

整改,并将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工作纳入 绩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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